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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集团公司纪委委员联系重点项目的通知 

各单位党委： 

为进一步深化集团公司监督工作格局，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

践活动，解决集团纪委委员职责虚化问题，提高在建重点项目的

党风廉政、反腐倡廉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工作水平，经 5月 22 日

集团纪委扩大会议研究，拟实行集团公司纪委委员联系监督重点

项目（合同额在 2 亿元以上，或由分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担任项

目经理的大型项目）制度的试点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实行纪委委员联系重点项目制度的目的和方式 

重点项目是集团公司完成各项生产经营任务的根本所在，也

是党风廉政、纪检监察工作的重点管控区域，试行集团公司纪委

委员联系监督重点项目制度，目的是为了立足项目管理实际，解

决重大项目同级监督难的问题，进一步加强重点项目党风廉政建

设防控力度。纪委委员联系重点项目工作由集团公司纪委牵头负

责，集团纪委委员、各公司党委委员、项目部纪检员三方共同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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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、相互协作，建立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的反腐倡廉工作机制。 

二、委员联系重点项目监督的主要内容 

一是项目部是否认真严格履行与业主签订的《廉政合同》；二

是项目部执行《项目管理办法》等相关制度的情况，重点是劳务

分包队伍选择、劳务分包定价、大宗材料采购与管理、固定资产

购置、对外工程合同管理结算、大额资金支付、废旧材料及周转

材料处置等，是否按照制度规定程序办理；三是对内部审计提出

的意见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，从而强化内控机制，防范腐

败风险。 

三、委员联系重点项目的形式 

纪委委员联系项目主要采取集中见面和日常联系两种形式，

集中见面主要进行通报情况和征求意见，纪委委员应保证每年到

项目至少开一次专题会议，并根据会议内容及项目实际情况书写

调研报告，日常联系主要采取电话联系等方式进行。 

四、集团公司纪委委员联系项目分工见附页，其余的重点项

目由各公司党委负责，实行党委委员 “一对一”联系项目制，并

将项目联系表报集团公司纪委备案。 

五、有关要求： 

1、凡是分配到联系项目的监督人员，必须按照党章赋予纪委

的职责认真实施监督检查。 

2、联系人员务必要深入一线、深入实际，立足项目实际，与

所联系项目共同协商，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和专题探讨，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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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帮助联系项目解决实际问题，提高监督的实效性。 

 3、联系人员到项目部调研工作必须严格遵守集团公司党风廉

政、改进工作作风和群众路线教育的有关要求，清正务实、勤俭

高效，切实发挥指导、促进项目管理的积极作用。 

 

附件：集团纪委委员联系项目分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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